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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商务局2025年度中央资金（跨境电子
商务企业市场开拓扶持事项）独立站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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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持领域
推动跨境电子商务阳光化规范健康发展，进一步提升跨境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水平,支持中国（深圳）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内具备一定实力的跨境电子商务企业，通过运营独立站完善自主可控的自有品牌营销渠道，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
二、设定依据
（一）政策依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意见》（国办发〔2021〕24号）
2.《商务部 中央网信办 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十四五”电子商务发展规划〉的通知》（商电发〔2021〕191号）
3.《深圳市关于推动跨境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深府办函〔2024〕89号）
4.《财政部办公厅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2025年度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有关工作的通知》（财办建〔2025〕9号）
（二）管理依据
1.《财政部 商务部关于印发〈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22〕3号)。
2.《深圳市商务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商务规〔2025〕2号）。
三、支持数量和支持方式
（一）支持数量
有预算限制，受财政部、商务部下达年度资金预算控制。奖励金额以千元为单位按舍尾法取整，市商务局视申报情况和预算安排，对所有申报企业按统一的方式对奖励金额、支持比例和拨付进度等进行调整，申报单位应无条件同意调整结果。
（二）支持方式
事后奖励。
四、申报条件
（一）基本条件
1.申报单位在深圳市内（含深汕特别合作区）实际从事跨境电商独立站相关业务。
2.申报单位未被国家、省、市有关部门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实施失信惩戒，明确限制申请财政性资金项目，且在限制期内。
3.申报单位近三年不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未拖欠应缴还的财政性资金。
4.申报单位应承担资金真实申报、合规使用和有效管理；应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应如实提供本单位信用状况，承担违约责任并作出承诺，不得弄虚作假、套取、骗取财政资金。
5.申报单位在申报截止日前已在深圳市跨境电商线上综合服务平台阳光化专栏完成阳光化试点注册登记；申报单位或其关联企业在申报截止日前有阳光化跨境电商进出口业务[通过中国（深圳）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含跨境电商线上综合服务平台）以跨境电商贸易方式（海关监管代码1210、9610、9710、9810）申报跨境电商进出口且完成结关]。
6.申报项目未以同一事项从其他渠道获得中央财政资金支持。
（二）专项条件
1.独立站2023年1月1日前上线运营，且持续运营情况良好，具有可持续性。
2.独立站近一年（2024年6月-2025年5月）销售收入应满足如下条件之一：
（1）近一年（2024年6月-2025年5月）销售收入大于360万美元。如果销售收入超出360万美元10%，无需进行汇率折算；如销售收入与360万美元差距在±10%以内，根据各申报单位财务入账的外币换算汇率规则折算。
（2）近一年（2024年6月至2025年5月）期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订单量占比50%以上，销售收入大于120万美元。如果销售收入超出120万美元10%，无需进行汇率折算；如销售收入与120万美元差距在±10%以内，根据各申报单位财务入账的外币换算汇率规则折算。
3.申报单位需直接或间接持有申报独立站域名所有权主体不少于50%的股份。除直接持有域名外，申报单位间接持有域名的方式可以是以下两种情形之一：
（1）独立站域名证书持有人为申报单位的全资子公司；
（2）独立站域名证书持有人被申报单位通过直接投资、再投资、多重再投资等方式控股50%以上；
4.独立站近一年（2024年6月-2025年5月）商品销售收入中自有品牌产品销售收入占比不低于50%。申报单位自有品牌的认定方式可以是以下三种情形之一：
（1）申报单位母公司为商标证书持有人，且授权给申报单位使用；
（2）申报单位股权占50%以上的子公司为商标证书持有人；
（3）申报单位与境内外无股权关系的商标证书持有人签订了《商标代持协议》，由申报单位委托商标证书持有人申请及代持商标，专用权归申报单位。
五、支持内容和支持标准	
支持内容：鼓励支持有条件的企业通过应用独立站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业务，对持续经营稳定性较好且带动企业品牌出海成效较好的独立站项目予以奖励。
支持标准：对符合申请条件的独立站项目，每个项目最高给予100万元奖励，已获得过中央资金资助的独立站项目不再重复奖励。
备注：1.每个企业申报奖励的独立站项目数量不超过3个,且奖励金额不超过申报单位及其关联企业在2024年6月到2025年9月之间的阳光化收结汇额的2%。其中，阳光化收结汇额是指以跨境电商贸易方式申报出口并公账收结汇的金额，计算阳光化收结汇额时按海关每月计征汇率计算。
2.不同企业不能以同一个独立站项目进行申报。
3.上述第1点中申报单位的关联企业包括：
（1）直接或间接持有申报单位50%以上股权的企业；
（2）被申报单位直接或间接持有50%以上股权的企业；
（3）被申报单位的母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申报单位50%以上股权的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50%以上股权。
六、受理信息
（一）受理机关
深圳市商务局
（二）受理时间
1.网络填报时间：2025年10月15日-2025年10月27日18:00。
2.材料提交时间：2025年10月15日-2025年11月3日17:45。
申报单位在上述规定时间内在线填报、提交材料，逾期不予受理。
（三）受理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三路1号市民中心B区一楼政务服务中心西厅综合受理窗口5-42号窗口。（预约指南：“i深圳”APP。操作流程：【办事预约】—【深圳市】—【深圳市政务服务中心-西厅】—【在线预约】。请按照预约时段提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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